
保险
财富传承工具

利与弊
京衡律师事务所

周毅

2022
09.25

京衡律师事务所
Capital Equity Legal Group  



周毅   律师

京衡律师事务所  管理合伙人  

财富传承法律部、金融保险法律部主任

PWM私人财富管理高级认证管理师

浙江省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律师协会金融保险委员会委员

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杭州市律师协会理事

杭州市律师协会道德纪律委员会宣传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杭州市律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

杭州市律师协会西湖分会管理委员会委员

杭州衢州商会副会长

主讲人简介



一

保险的
工具作用

二

保险金信托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一、保险的工具作用

李嘉诚： 李家每出生一个孩子，我
就会给他购买一亿元的人寿保险。

香港巨富李嘉诚说：别人都说我很富
有，拥有很多的财富。其实真正属于
我个人的财富是给自己和亲人买了充
足的人寿保险。我们李家每出生一个
孩子，我就会给他购买一亿元的人寿
保险。这样确保我们李家世世代代，
从出生开始就是亿万富翁。

王菲：2000万保险为女儿谋幸福

王菲与窦唯离婚后，便独力供养女儿窦靖
童，互相依靠。为了令女儿在18岁成年后
的生活有绝对保障，王菲为7岁的童童购
下2000万港元的巨额储蓄型人寿保险，
虽然所供保费不菲，但为了女儿未来的幸
福也心甘情愿。





2.具有现金价值
    发生不测的时候可以拿到伤亡理赔；
在有其他需要的时候，也可把现金值取
出来或借出来使用。

1.人寿保险的首要功能是家庭保障

3.杠杆功能
    较低成本的保费，撬动较高的保额；
保单贷款；保单作为信用杠杆。

4.指定受益人——精准传承
    《保险法》未对受益人身份做明确要求，
原则上投保人可以灵活指定受益人及收益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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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债？ 债务隔离？

1.被保险人/受益人债务隔离
    保单的现金价值和分红是投保人的财产权益，不用于抵偿被保险人或受
益人的债务；
2.被保险人债务隔离
    人寿保险的死亡赔偿金属于受益人财产，不用抵偿被保险人的债务；
3.投保人债务隔离
    年金重疾险、寿险赔偿金属于受益人的财产，可以隔离投保人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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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
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
需的消费行为：
……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三条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下列的财产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一）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衣服、家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
的物品；

（二）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当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必需的生
活费用依照该标准确定；   

（三）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物品；

（四）未公开的发明或者未发表的著作；   

（五）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用于身体缺陷所必需的辅助工具、医疗物品；   

（六）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荣誉表彰的物品；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部门名义同外国、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协
定性质的文件中规定免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八）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人寿保险能否
被执行？



一、投保人购买传统型、分红型、投资连接型、

万能型人身保险产品、依保单约定可获得的生

存保险金、或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保单红利、或

退保后保单的现金价值，均属于投保人、被保

险人或受益人的财产权。当投保人、被保险人

或受益人作为被执行人时，该财产权属于责任

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执行。



第一种观点
人身保险不能强制执行。强制执行人
身保险，必须要有本人先解除保险合
同，然后才可以获取保单的合同现金

价值。

第二种观点（通说）
人身保险具有可执行性。人身保险具有
投资、融资、理财等财产性权利属性，
属于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且人身保险不
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
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中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范围，
故债务人的人身保险可以强制执行。

北京三中院（2021）京03执复169号
法院认为：           
     现金价值请求权有别于保险金请求权，不具备人身专属性。人身保险的现金
价值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执行豁免财
产，人民法院有权对该项财产利益进行强制执行。

    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应根据合同种类、订立时间等因素综合判定保险类型
（投资储蓄型和生活保障型），考量并平衡债权人、受益人、投保人之间的利益
关系，进而决定是否强制执行人身保险的现金价值。本案中，涉案保险类型均为
生活保障型保险，徐某某、杜某1订立保险合同及交纳保费期间，尚未与粮油公司
发生本案民事纠纷，且自2013年至今，徐某某、杜某1均已交费完毕，尚在保险期
间，一旦强制执行人身保险现金价值将使其丧失今后的保险利益，对二人将造成
重大影响（尤其是发生保险事故后）。综上，不应对二人的涉案保单现金价值予
以扣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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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批复》

根据我国保险法规有关条文规定的精神，人身保险金能否列入
被保险人的遗产，取决于被保险人是否指定了受益人。指定了
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其人身保险金应付给受益人；未
指定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其人身保险金应作为遗产处
理，可以用来清偿债务或者赔偿。

法官说法

虽2021年《民法典》生效后该文件被废止，
但其确认的原则及精神依旧被司法实践参考适
用。

指定受益人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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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四十二条 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
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
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
人的。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
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

法条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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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
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四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投保，投保人和
被保险人同为夫妻一方，离婚时处于保险期内，投
保人不愿意继续投保的，保险人退还的保险单现金
价值部分应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离婚时投保人
选择继续投保的，投保人应当支付保险单现金价值
的一半给另一方。

不能避免离婚时作为夫
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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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税？

以寿险为例，与身故理赔金有关的税种有两个：

1、个人所得税

2、遗产税（目前中国还没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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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法》
第四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一）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
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
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二）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   
（四）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五）保险赔款；
（六）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退役金；
（七）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
费、基本养老金或者退休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助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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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法》

第三条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一）综合所得，适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额累
进税率（税率表附后）；
（二）经营所得，适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额累
进税率（税率表附后）；
（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
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   



分红险的红利需按照20%的
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

近期案例

年金保险递延税收？
    将交税的时间递延到

领取保险金超过保费的

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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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朗普家族·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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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信托财产和收益按照合同

约定的形式进行分配
Step.1 委托人与保险公司

签订合同

Step.2 将身故受益人变更为

信托公司 Step.3 被保险人身故后，

保险金进入信托专户

签 订
合 同

变 更
受 益 人

保 险 人
身 故 后

分 配

投保人对保险拥有掌控权

二、保险金信托



二、保险金信托

第1步
保险合同

投保人与受益人全部
变更为信托公司

第2步
变更



投保人（信托公司直接为
委托人购买保单 保险人

保险合同

二、保险金信托



企业财产

“防火墙”

家庭财产

—提前在企业财产、
家庭财产之外预留安
全资产，以备企业出
现风险时给家人留下
安全资产。

“安全池

家族信托和人寿保险结合的保险金信托无疑是构建“安全池”非常合适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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